
 
陝西省司法廳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 

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法律服務合作框架安排 
 

 

為深化陝西和香港兩地法律服務和人才培養交流合作，更

好推動兩地法律服務機構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國家企

業和公民“走出去”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陝西省司法廳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本著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

經友好磋商，就深化“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法律服務合作，達

成如下共識： 

一、鼓勵加強法律業界交流 

雙方同意支持和鼓勵兩地法律業界開展交流互訪活動，交

換共享陝西、香港及“一帶一路”的相關法律政策信息及法律

服務市場資源。支持和鼓勵兩地法律業界實現資源共享和業務

對接，共同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企業和個人提供優質法

律服務。鼓勵陝西省律師協會與香港律師會、香港大律師公會

加強交流，以及兩地法律業界開展合作，為陝西律師在香港執

業、香港律師在陝西執業創造條件。 

二、密切國際商事仲裁合作 

雙方支持推動設立陝港“一帶一路”國際商事仲裁聯合工

作委員會，定期交流仲裁業務信息，共商業務拓展，合力推動



“一帶一路”的跨境爭端高效解決。支持西安仲裁委與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建立合作機制，應對方請求相互推薦仲裁員人選，

提供實務培訓，鼓勵共享仲裁諮詢和研究成果，在兩地開庭可

互惠使用仲裁庭審設施。雙方可按需要共同或支持對方舉辦會

議、論壇、專題講座等國際商事仲裁交流研討活動。 

三、強化涉外法治人才培養 

雙方同意在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方面加強交流合作，開展法

治人才交流互訪等活動，包括支持雙方為培訓涉外法律服務人

才舉辦能力建設項目，並視乎雙方條件、資源等具體情況，互

派或推薦適合的人員參與相關培訓，鼓勵兩地法律及爭議解決

業界積極參與和進行相關培訓和交流，以及探索以更多形式合

作培養法治人才。雙方在各自條件、資源許可的情況下，互派

政府法律工作人員到對方機構或其他有關政府部門交流學習。 

四、深化法律查明研究應用 

雙方同意依託中國-中亞法律查明與研究中心等合適平台，

探索開展“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政策法規研究交流，共享中亞

國家法律查明成果和法律服務市場信息。 

    五、支持拓展校際交流渠道 

雙方同意依託國家涉外法治人才協同培養創新基地（培育）

及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等平台，支持陝西法學院校和香

港高等院校加強校際交流，持續拓展合作內容，實施涉外法治

人才聯合培養，開展涉外法治聯合研究，舉辦法學教育學術交



流，打造陝港法學院校合作交流品牌。 

 

本安排於二零二四年九月    日在香港簽署，以中文書就，

一式兩份（繁體版、簡體版各一份），雙方各持一份，自簽署之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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